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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15 年度視覺障礙者申請視力協助服務規範 

115 年 2 月 9 日 

壹、 依據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運用「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辦理「115 年度視力

協助員在職訓練暨服務管理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 

參、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盲人福利協進會全國總會（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肆、 服務目的 

透過視力協助員（以下簡稱視協員）協助視覺障礙者排除因視力不便導致

之工作障礙，以提升工作效能，進而穩定就業。 

伍、 服務對象 

本計畫視力協助服務範圍以臺中市為主，且具以下相關資格之一之視覺障

礙者： 

一、 在職之視障者：任職於本市公、私立機關（構）之視障者。 

二、 接受職業訓練之視障者：參加公立職業訓練機構或政府自行或委託辦

理之職業訓練之視障者。 

三、 自營作業之視障者。 

四、 即將任職於本市公、私立機關（構）之視障者：經通知分發、錄取或

任用等，即將任職於本市公、私立機關（構）之視障者。 

五、 其他經勞工局認為有必要提供與就業需求服務相關之視障者。 

陸、 服務項目 

由勞工局合格之視協員提供合於前揭服務對象之視覺障礙者（以下簡稱受

服務者），與就業及就業前準備相關之人力協助為主（其餘涉及個人生活私

事及居家服務等事項，非服務範疇），其服務項目為： 

一、 職場文書行政協助服務： 

(一) 口語報讀與錄音：提供受服務者與所從事工作相關之書面文件、

書籍、影像等資料之報讀與錄音服務。 

(二) 電腦操作協助：提供受服務者與所從事工作相關之打字、排版、

繪製表格、圖形、統計表、插入圖片、power point 等電腦文書處

理協助服務。 

(三) 資料整理與搜尋：提供受服務者與所從事工作相關之書面文件、

書籍、影像等資料之查閱、填寫、搜尋、分類、排放、掃瞄、轉

檔與校對等服務。 

二、 職場交通定向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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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職場簡易定向行動：協助受服務者瞭解工作環境空間，並協助學

習簡易定向行動、規劃安全步行路線，以獨立行走。 

(二) 短期就業交通陪同：陪同受服務者熟悉、定向就業交通路程，以

步行、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為原則，包含陪同外出洽公、開會。 

三、 其他經審查與就業相關之服務事項，惟長期就業相關人力需求或交通

接送應由受服務者自行負擔，非本服務所提供之事項。 

柒、 服務費用 

視協員服務費用每小時為新臺幣（以下同）250 元，由勞工局補助 80%（每

小時 200 元），受服務者需自行負擔 20%（每小時 50 元）。 

捌、 服務時數 

一、 視力協助服務時數由承辦單位初審評估、勞工局複審核定，受服務者

每人每月接受服務時數最高以 30小時、1年最長以 180 小時為原則。 

二、 考量資源有限及各服務項目能充分運用，「職場交通定向協助服務」以

不超過 60小時為原則，且同案申請之核定時數將逐年降低 20%。 

三、 以上有特殊需求，經勞工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玖、 服務時間 

原則為上午 7 時至下午 9 時，依視協員實際人力狀況提供服務，每位視協

員每日至多服務 12 小時、每月至多服務 222 小時，若非服務時間或人力調

派不足則無法提供服務。但有特殊需求，經勞工局、承辦單位及視協員核

准同意者，不在此限。 

壹拾、 服務人數 

每次服務應以服務 1人為原則，經勞工局、承辦單位及視協員核准同意者，

至多服務 2人，且服務時數以實際服務時間為計算。 

壹拾壹、 受理申請與服務期程 

一、 115 年度自本規範公告日起至 10月 31 日受理申請，每一梯次受理期程

如下： 

(一) 第一梯次自本規範公告日起至 3月 31 日。 

(二) 第二梯次自 4月 1日至 4月 30 日。 

(三) 第三梯次起每半個月審核，若本年度視力協助服務時數用罄，則

公告停止申請。 

二、 服務期程自 115 年公告日起至 12 月 6日止，本服務皆應經勞工局委託

承辦單位安排指派之視協員提供。 

壹拾貳、 服務流程 

一、 受服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一) 服務申請表。 

(二) 視覺障礙或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 

(三) 投保證明、僱用證明、分發（錄取）證明、接受職業訓練或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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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相關證明。 

(四) 以自營作業提出申請者，應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

執業登記、營業登記、許可、執照、立案、核定、備查等證明文

件或公益彩券傳統型及立即型彩券經銷證明文件。 

(五) 其他勞工局指定之文件。 

二、 資格審查、評估與核定： 

申請資格、視力協助服務內容、服務時數及期間等，均經勞工局指定

之專業人員評估，並經勞工局審查後核定內容事項。 

三、 服務媒合： 

承辦單位按勞工局核定結果，並依視協員行政區域或專長能力等，安

排及調派提供服務。 

四、 進行視力協助服務： 

(一) 視協員於每案第一次服務時，應向受服務者說明本服務規範，並

由雙方確認服務內容與方式等。 

(二) 每次服務結束時，由視協員填寫服務紀錄表，並主動告知受服務

者當次服務時數，由受服務者於服務紀錄表簽章，以確認視力協

助之總服務時數。 

五、 後續追蹤： 

(一) 視協員與受服務者於服務期間應接受勞工局指派之人員不預告訪

視與督導，以瞭解計畫執行情形，並維持視力協助服務品質。 

(二) 視協員與受服務者應配合查填本計畫相關滿意度調查暨表單。 

壹拾參、 其他應注意與遵守事項 

一、 受服務者過去接受視力協助服務之使用情形將列為核定時數之參考。 

二、 受服務者經查詢已核定補助其他職場人力協助措施者，不得再重複申

請本服務。 

三、 服務期間，受服務者應確實依勞工局核定之時數及內容接受視力協助

服務，不得任意變更，如有疑義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受服務者與視協員約定之時間或地點與核定不同時，應通報承辦

單位，並由承辦單位報備勞工局，如受服務者職務內容有異動，

原核定之服務期程與時數則予終止，若受服務者異動後職務仍有

需求，應於 115 年 10 月 31 日前重新申請與評估。 

(二) 服務時間計算從視協員實際接觸到受服務者開始，至視協員服務

完成、離開受服務者結束，每次服務至少 1 小時，未滿半小時者

以半小時計，超過半小時而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三) 如遇緊急狀況無法接受服務或問題克服不需服務時，應於服務前 2

個工作天主動告知承辦單位，以利後續處理，如受服務者當天臨

時請假或未到場者，該次服務將以 1小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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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服務者如因個人因素致勞工局所核定之服務時數不足以應付工

作上之需要者，應自行負責，不得以此為由要求延長服務時間。 

(五) 如因故須延長該次服務時間，或須視協員提供勞工局所核定服務

項目以外之其他情形時，應由受服務者事先以電話通知承辦單

位，並經勞工局同意後方可執行，不得直接向視協員提出要求。 

(六) 受服務者不得要求視協員提供與就業無關之協助，如：生活私事

或居家服務等事項，未依規定逕自要求者，視協員得以拒絕。 

(七) 本計畫視力協助服務範圍以臺中市為主，若確實因工作須由視協

員陪同至外縣市，應經視協員及承辦單位同意後方可執行。 

(八) 視協員提供短期就業交通陪同服務時，視協員之交通費用應由受

服務者負擔。 

(九) 受服務者申請後經核定之服務時數因故未能於本計畫期程內被履

行時，不得要求遞延。 

(十) 受服務者不得指定特定條件之視協員；倘因服務人力不足，得由

不同視協員輪替提供服務。 

(十一) 受服務者於接受服務後，如與提供服務之視協員間確有無法適

應之情況（包含服務方式或互動狀況等），或認有權益遭受損害之

情形，均可主動向承辦單位反映，並經調查瞭解後，承辦單位得

決定是否另指派視協員。 

(十二) 受服務者於核定後 1 個月內未使用服務、使用率偏低或違反本

規範，經評估後，得撤銷部分或全部未使用之時數。 

四、 視協員於服務時間內，如有下列行為，受服務者應隨時向勞工局反映： 

(一) 藉服務之便延攬其個人業務或從事服務範圍以外之工作。 

(二) 要求、索取或收受酬勞或禮品。 

(三) 自行攜伴或邀約非勞工局同意之人員參與或陪同。 

(四) 非經勞工局同意，私自找人代替服務。 

五、 受服務者於接受服務過程中之資料，除依服務需求由勞工局、承辦單

位及受派視協員知悉外，餘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視協員亦同。 

壹拾肆、 終止服務 

一、 服務期間因故不符合服務對象之資格。 

二、 受服務者經勞工局發現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服務案件，

並由受服務者自行負擔已接受視力協助服務所衍生之全部服務費用；

情節重大者，於次年度起一年內不得申請本服務之協助。 

三、 違反上述義務事項之規定，且情節重大者。 

壹拾伍、 本規範未規定之事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勞工

局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